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班級學生事務聯合會組織辦法 

  

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實施 

民國 108 年 8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實施 

民國 109 年 7 月 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實施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南英商工職校（以下稱本校）班級學生事務聯合會（以下稱班聯會）為本 

校學生最高自治團體，本章程依「法治教育推動小組」及「教訓輔工作協

調會議」制訂之。 

第二條  本校班級學生事務聯合會由學務處、各班級代表學生組成，其它學生自治 

組織不得與其牴觸。 

第三條  班聯會為本校學生學習自治之最高組織，班聯會權力源自全校學生之付

託；對外代表本校學生。 

第四條  班聯會宗旨為提昇校園文化及生活品質，增進學生自律自重精神及榮譽

感，培養本校學生自治能力及民主理念，並增進學生權益，做為學校與學

生之溝通橋樑。 

 

第二章  學生權利與義務 

第五條  凡本校在校之日間部學生均為本會會員。 

第六條  本會會員均享有下列權利： 

        一、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事務及活動。 

        二、選舉權（含被選舉權）、罷免權及參與學務處活動之權利。 

        三、其他符合本會宗旨相關應享之權益。 

第七條  本校在校學生應盡下列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參與制定之各項學校規定。 

        二、貫徹執行本會通過之各項活動決議。 

 

第三章  組織與會議 

第八條  班聯會為全校學生自治組織最高行政機關，每週定期召開會議乙次。 

第九條  班聯會由訓育組督導，並由訓育組組長擔任總召集人。 

第十條  本會置會長一人，執行學校相關政令活動，向學校轉達同學意見，綜理本 

會會務。 

第十一條  本會置副會長一人，協助會長處理會務，協調各處室學生相關事宜。 

第十二條  本會置學藝委員一人，協助辦理同學與教務處相關事宜，並且擔任各項 

會議記錄。 



第十三條  本會置風紀委員一人，協助辦理同學與教官室相關事宜。 

第十四條  本會置事務委員一人，協助辦理同學與實習處相關事宜。 

第十五條  本會置服務委員一人，協助辦理同學與總務處相關事宜。 

第十六條  本會置圖書委員一人，協助辦理同學與圖書館相關事宜。 

第十七條  本會置輔導委員一人，協助辦理同學與輔導室相關事宜。 

第十八條  本會置體育委員一人，協助辦理同學與體育組相關事宜。 

第十九條  本會置衛生委員一人，協助辦理同學與衛生組相關事宜。 

第二十條  以上各級幹部，由全校班級代表互選之，任期均為一年，每年於 5 月份

從二年級班代表選出會長與副會長，9月份開學後再行選出各組委員。 

第二十一條  班聯會會長因故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之。 

第二十二條  班級代表於會議中所提問題，交由會長與相關委員向處室尋求處理方 

法，並於下次會議提出答覆說明。 

第二十三條  學生所提各事項，必要時得請學校行政單位業務承辦人，列席會議作 

各項活動實施辦法說明與問題答覆。 

 

第四章  附    則 

第二十四條  班聯會會員協助學校推展學生事務貢獻卓著者，得由學務處訓育組簽 

報獎勵。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由班聯會擬訂，由學務會議審議，經研究發展委員會審核，再 

經校務會議通過，呈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